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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

103 年度廉政會報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3 年 9月 25 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 

貳、地點： 本所 2 樓會議室 

叁、主席：陳所長連晃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美賢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副召集人、各位委員大家好，感謝大家參與本所廉政會

報會議，本會議目的主要針對本所廉政業務共同集思廣益提

出精進對策，並請各委員加強關注課室同仁平時表現，如有

同仁表現異常應主動了解原因給予輔導、協助，並對本人報

告，尤其要求同仁務必要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很多案

例顯示，公務員初期偏差行為多從不正常的飲宴應酬、受贈

財物開端，最後演變成嚴重的貪瀆案件，所以初期的偏差行

為各主管應於平時多加關注，發現時即時予以導正。 

    從林務局政風室辦理「103年政風實況問卷調查報告」

可顯現本所廉政業務相對較於單純，但採購方面近來發生幾

件爭議事項，提醒請各課室辦理採購業務時多參考其他機關

作法，或與秘書室、上級採購稽核小組討論，勿直接參考廠

商提供的資料辦理招標，避免遭檢舉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虞。 

    本所搬遷後各課室已在同一大樓內，業務聯繫上要多溝

通，幕僚單位多給予業務單位必要的協助與支援，希望各委

員多利用本次會議表達對本所的廉政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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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略(詳會議資料) 

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柒、報告事項(政風室)： 

一、轉達上級工作指示：略(詳會議資料) 

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二、秘書單位業務報告：略(詳會議資料) 

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捌、專題報告：略(詳會議資料) 

    本所採購「機載合成孔徑雷達系統(SAR)」進度及執行

現況。(報告人：計畫管制課王課長韻皓)  

一、 葉委員堃生：有關聘請法律顧問部分，特殊案件採購

建議於採購規劃初期即徵詢法律專業意見，避免後續

發生採購爭議。 

二、 陳委員翠如：林務局有法規小組，或有長期簽約的法

律顧問可提供協助。 

三、 王委員韻皓：本案發生履約爭議時本所有聘請法律顧

問，但採購規劃初期未有法律諮詢概念，這部分建議

提供各課室未來規劃特殊、複雜採購案時可做為參

考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未來類似的採購建議訂定三方合約，責任釐清會較明

確，建議執行委由丙方監工部分可行，請各課室參

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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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提案討論事項： 

一、提案一 

(一)案由：為維護本所權益，請加強契約保密條款、違反

個人資料保護法賠償責任及涉密採購案廠商保密作為，

提請  討論。 

(二)說明： 

1.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條規定，受公務機關委託蒐集、

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，視同委託機關。因違反個人

資料保護法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500 至 2 億元，民眾因

委辦廠商洩漏個資受有損害，得向公務機關求償，故

建議於採購合約明訂廠商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須負賠

償責任。 

2.本所保管圖資部分涉及國家機密或公務機密，採購合

約宜增列「廠商及個人保密同意書」，加強廠商保密責

任。 

(三)辦法：依採購性質必要時於採購招標文件增列契約保

密條款、違反個資法賠償責任，必要時請委辦廠商及

受僱人員簽屬保密協定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提案二 

(一)案由：為確保採購效益，達成節省公帑之目標，本所

利用臺灣銀行採購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時，應注

意有無高於市價情形，並落實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回

饋「商品市價通報」機制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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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說明： 

1.鑑於廉政署去（102）年偵辦 LED 燈採購案，發現有公

務員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訂價高於市價之機會，與訂約

廠商共謀圖利，損害國庫。 

2.在共同供應契訂購系統中（政府電子採購網），下訂前，

會有頁面顯示提醒機關採購單位：「是否發現本品項有

無高於一般市價？否：繼續進行商品選購；是，進行

高於市價通報。」，此即「商品市價通報機制」供各機

關請購單位填報資料。訂購機關如發現共同供應契約

商品價格有高於市價情形，應於系統內填報，系統將

自動暫停該機關訂購此商品，並由系統通知訂約機關

（如臺灣銀行採購部）辦理查價作業，並視廠商說明

情形，洽廠商比照市場價格降價。 

(三)辦法：本案擬請秘書室遵照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請各課室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時落

實訪價。 

三、提案三 

(一) 案由：請同仁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登錄制

度，提請  討論。 

(二) 說明：請託關說、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係貪腐之源，

本所同仁遇有相關疑慮即應簽報長官、知會政風室。

各課室主管應加強對所屬人員之品德考核，作為獎懲

及職務調整之依據，尤其對於貪腐風險較高的業務，

亦應依相關人事作業規定，貫徹職期輪調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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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辦法：請各課室遵照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請各主管轉達同仁對於請託關說、受

贈財物有疑慮時，應立即簽報長官、知會政風室。 

拾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壹、主席結論：廉政推動需要各位主管及同仁共同努力，

請各主管轉達同仁落實執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主

管如發現同仁有異常、偏差行為時，請立即反映並適

當處置，避免衍生風紀案件。 

拾貳、散會：(同日上午 11 時 30分) 


